
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之田媽媽班

營運紓困補貼作業規範

一、本作業規範係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對田媽媽班營

運之影響，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以下簡稱農委會)

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

紓困振興辦法規定，針對一定期間內蒙受損失而仍持

續經營者，補貼營運損失、降低所受衝擊，以協助其

度過難關，特訂定本規範。

二、本作業規範補貼對象為本會輔導在案且無申請停業情

形之田媽媽班。但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政

策，於警戒期間暫停營業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三、符合前點規定補貼對象，每班每月補貼新臺幣二萬元

營運資金；補貼三個月，補貼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十

年五月至七月。

四、補貼對象之申請方式：

（一）田媽媽班應由代表人填具申請書(附件一)，並檢

附下列文件向本會委託單位（財團法人農業科技

研究院，以下簡稱農科院）以紙本郵寄(300-110

新竹市香山區大湖路51巷 1號)或電子郵寄掃描

檔(e-mail：1062080@mail.atri.org.tw；諮詢專線：

鍾小姐，03-5185179)等方式提出申請：

1、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法人立案證書。

（1）農會或漁會申請設立之田媽媽班，另應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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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經營成員名冊。

（2）以休閒農場身分設立之田媽媽班，應以該

休閒農場之經營者為代表人。

2、帳號清晰可見之匯款專戶存摺封面影本：

（1）農會或漁會申請設立之田媽媽班，需檢附

以田媽媽班名為專戶之存摺影本。

（2）以休閒農場申請設立之田媽媽班，需檢附

以該田媽媽班名、休閒農場名稱或休閒農

場經營者開立專戶之存摺影本。

（二)無法提具前款第二目所定之匯款專戶時得另檢具

由申請人開立之切結書（如附件二）及相關佐證

資料，證明確為該田媽媽班經營資金調度運用之

專戶。

五、農科院受理申請補貼期間，自本要點發布生效之日至

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三十日止。

農科院受理申請補貼案件，經審查前點各款申請

文件符合規定後，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三十日

前造冊彙送通過審核名單及撥款明細，併附相關佐證

資料至本會，由本會備查後，核撥補貼經費至申請人

指定匯款帳戶。

六、本申請案有不符規定或逾期申請者，應不予受理；但

其情形可補正者，由農科院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。申

請人屆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，應不予受理。

七、受補貼對象依本作業規範領取補貼後，有下列情形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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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者，本會應不予撥款；已撥款者，除追回已撥付款

項外，並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：

（一）不符合第二點規定。

（二）有偽造或隱匿不實之申請文件。

（三）自申請補貼之日起三個月內有退出田媽媽品牌經

營、停業或歇業者。

（四）重複領取其他機關所定性質相同之補助、補貼或

津貼。

（五）其他違反本辦法之規定。

八、本作業規範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三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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